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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政治的碎片化：一种制度结构

赵　斌

摘　要：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

该进程中存在的困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文章详细梳理并分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

认为以ＵＮＦＣＣＣ、京都机制和 《巴黎协定》为主导的机制复合体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即持续的规则创设及其

合法化过程导致的国际制度 “臃肿”，表现为：利益碎片化与群体化、联合国气候机制的碎片化、气候与能源

多边论坛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国际环境制度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非环境国际制度重叠之碎片化。

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碎片化全球气候政治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和合作，从而共同

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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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战争与冲突似乎成了历史演进之常态。围绕战争与变革、革命与
妥协的相关政治讨论总能引起广泛关注，战争与和平时至如今仍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以征伐为
代价或手段的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构筑起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卷。及至

１８世纪，器物层面的跨越式发展以工业革命为序曲，伴随交通和通信领域的科技革新，现代化、
全球化、人类理性等方面的拓展／扩张步伐似乎都变得无可逆转。然而，以征服为目标或手段的人
类自我毁灭进程也在同步推进。这种自我毁灭不仅仅表现为酿成人间惨祸的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
战等战争征伐，而且还反映在对自然的掠夺式索取。
可能是由于长期为战火所困扰而无暇他顾，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

的环保意识仍旧处于沉寂状态，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保议题也因为冷战之 “高级政治”忧虑而被
长期遮蔽。这种情形直到１９７２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问世才
得以转变。同年，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气候环境议题开始提上议程。按照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的研究报告来理解，气候变化其实更侧重于指涉 “人为气候变化”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即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显著的全球升温系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致；

—４９—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09



全球气候显然为人类活动所改变①。与此同时，尽管 “气候变化怀疑论”甚嚣尘上，在科学界也始
终存在争议，但这种 “原本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却悄然演变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
议题，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②。至此，气候变化议题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与外交政
策高度。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政界、商界等亦开始反思人类活动的全球气候代价。建构主义理
论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甚至将气候变化列为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
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③。鉴于
此，本文拟从制度结构入手，全面分析全球气候政治变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在带有系统效应式
乱象的 “碎片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情境中，尽可能找寻全球气候治理善治 （良好治理）和全球气
候政治发展的谨慎希望。

二、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

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制度分析，自然离不开对国际制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的讨论。
国际制度长期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约束规则以限定行为体角色和行为，并
塑造行为预期等［１］（Ｐ１－２０）。这种国际制度其实还包含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国际机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ｇｉｍｅｓ），即 “通过一系列或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将行为体的预期集中于国
际关系中的一个给定领域”［２］（Ｐ２）。有关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异同，学界看法不一：罗伯特·基欧
汉认为，国际制度包含国际机制，而国际机制往往具有明确的议题导向，并对该议题进行规制或曰
限定［３］（Ｐ２８－２９）；然而，在中文语境中，“国际机制”和 “国际制度”之间的差异却似乎渐趋模糊，并
且 “国际制度”的译法似乎更易于我们理解和接受［４］。笔者以为，国际制度稍显静态，强调整体，
而国际机制则往往较为动态化甚至碎片化。也就是说，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微妙联系在于，作为
整体和相对静态的国际制度，其实不过是动态演化中的国际机制的落脚点或曰最终形态。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全球气候政治行为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这些行为体包含

了主权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乃至超国家 （欧盟），各个层次的治理路径相互联结，构成了一
整套制度结构。罗伯特·基欧汉和戴维·维克托将这种气候制度结构称为 “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５］。阿芒迪娜·奥尔西尼、弗雷德里克·莫林和奥兰·
扬则将该机制复合体进一步界定为 “一种涉及共同主旨的网络，该网络至少包含三个及以上的国际
机制，网络成员构成相互重叠，且不论管理有效与否，都将产生大量的、规范的、或可能招致潜在
质疑的互动”［６］。这种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或曰全球气候制度，当前主要由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京都机制）和 《巴黎协定》组成。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１９９２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峰会 （地球峰会）通过了名为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的国际环境协议。ＵＮＦＣＣＣ的宗旨在于确保生态系统可持续、自然适
应气候变化、粮食生产免于威胁，而这一切有赖于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的稳定，即稳定在一个使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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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免遭人为破坏的水平上。

ＵＮＦＣＣＣ的一大核心原则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共
同”即为人类当代和后代利益保护气候系统这一普遍责任；另一方面，“共同”其实是 “共同关注”
和 “人类的共同财富”的体现①。“区别”则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核心理念，即成员国的
历史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必须考虑在内，从而进行 “区别对待”，以明确援助
义务和责任分摊［７］（Ｐ７７－８１）。一旦涉及 “区别”，则所谓 “谁付费”、 “排放额度”、 “责任／义务限定”
等疑难问题接踵而至，气候变化的政治性也因之而凸显，甚至呈现出如传统安全议题那般的零和色
彩，可能最终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美好初衷背道而驰，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国际行动迟缓甚
或倒退，这必将导致 “星球毁灭”式灾难和悲剧②。
可见，ＵＮＦＣＣＣ从其诞生起，就必然伴随争议。而且，ＵＮＦＣＣＣ的局限性所折射出来的是全

球气候治理失灵困境。这种困境缘于国家间政治或曰国际政治互动———倘若全球政治／世界政治进
程相对而言更具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人类寻求化解全球气候变化集体行动难题的制度化努力流
于国家间政治悲剧，则无异于一种失败或倒退。

（二）《京都议定书》
按照ＵＮＦＣＣＣ进程，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制定了 《京都议定

书》，以此作为ＵＮＦＣＣＣ的补充条款，并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生效。有关议定书实施的细则则在

２００１年的摩洛哥马拉喀什大会上敲定，即 “马拉喀什协议”。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第二承诺期则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③。
议定书认为，由于一百五十多年的工业化活动，发达国家应为当前空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状况

承担主要责任，且必须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鉴于此，（签署议定书的）各缔约方国家须为
达到减排目标切实采取国内行动。当然，议定书也为这些国家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了其他办法，包括
清洁发展机制 （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联合履行 （Ｊｏｉ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和
国际排放交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ＥＴ）这三种基于市场的机制，统称为京都机制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京都机制旨在促进绿色投资，以及帮助缔约国低成本、高效益地实现减
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及其所形成的京都机制是全球减排机制迈出的关键一步。它将稳定温室气体排
放水平，并成为 （形成中的）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然而，与ＵＮＦＣＣＣ相类似，京都机制同样备受质疑。以ＣＤＭ 为例，它使发达国家得以在发

展中国家领土上投资低碳项目，从而减少发达国家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既定的减排承诺。

ＣＤＭ的两大目标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致力于 ＵＮＦＣＣＣ最终目标的实现 （即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年间努力将全球温升控制在２℃以内，以规避气候变化风险）以及让公约附件一国家低
成本、高效益地实现减排。但是，ＣＤＭ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的分化。比如，
在基础四国 （ＢＡＳＩＣ）等新兴大国中的成功实践，虽确证了ＣＤＭ可以实现相应的环境目标，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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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ｌｏｇ／２０１３／０９／２８／ｍｏｖ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ａｉ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的卡塔尔多哈第１８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决定将京都议定书延长至２０２０年。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ｈｔｔｐｓ：／／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ｋｙｏｔｏ＿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ｔｅｍｓ／２８３０．ｐｈｐ，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



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ＣＤＭ 是 “商机”和实现减排目标的工具，对
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ＣＤ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几乎被边缘化 （而更多让步于吸引外资等眼前
利益）；技术转移乃大势所趋，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诸如知识产权和贸易市场准入等议题影响发展
中国家 （尤其是ＢＡＳＩＣ等新兴大国）的谈判权力；ＣＤＭ工程和能力分布的不均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群体内部就是否应设立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等问题产生分歧，这关乎京都机制的走向，尤其
是对新兴大国是否应承担强制减排存在不同意见［８］（Ｐ１９７－２０７）。

（三）《巴黎协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通过的 《巴黎协定》可以说是继 ＵＮＦＣＣＣ和 《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气候政治
发展的第三大里程碑。作为京都机制的某种延续或曰升级版，《巴黎协定》不仅聚焦温室气体减排，
而且还更为紧密地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结合。《巴黎协定》更为明显地意识到，“在全球多数地
区，适应气候变化并保卫当地人们的安全，显得更为迫切”［９］。从参与主体来看，《巴黎协定》的缔
约方几乎囊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就减排任务而言，它强调以 “自下而上”的 “自主贡献”来提出
国别计划，即通过 “自定目标－国际评估”体系来实践，区别于过往京都机制 “自上而下”式的强
制减排指标。
与ＵＮＦＣＣＣ和 《京都议定书》的命运相似，《巴黎协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在于其可能

在何种程度上落实。全球经济低碳／去碳化发展无疑是一个浩大而艰巨的工程。假如我们接受这一
事实———多数的全球治理方案其实提供的往往是次优或 “足够好”的选择［１０］，那么 《巴黎协定》
的可操作性的确可以算作一大突破。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不愿接受强制减排，
新兴经济体国家似乎也不大情愿采取量化减缓措施；有关责任分摊的全球安排也有可能使得后京都
气候谈判协议无果而终。这些都为 《巴黎协定》实施 “自主贡献”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因为气
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国内公共政策讨论中的一部分，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相应通过立法和规则
来控制排放、提升能源利用率、加强林业管理、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基欧汉和迈克尔·奥本海默认
为，《巴黎协定》反映了某种特殊的 “双层博弈”逻辑———将国内气候政治与国家间战略互动联系
在一起［１１］。通过 “自定目标－国际评估”，《巴黎协定》有望弥合国内气候行动与国际气候政策目
标之间的鸿沟。这里可能存在的困难则在于 “透明度”（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即国家自主贡献、自定目
标何以可能增进主要排放国之间的互信，进而达成国际合作［１２］。
由此可见，从１９９２年的ＵＮＦＣＣＣ到１９９７年的 《京都议定书》，再到２０１５年的 《巴黎协定》，

近三十年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所构筑起来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化建设进程与非正式国际机制下
的气候政治互动一道，共同反映了国际社会为构建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综合监管体系付出的持
久努力，但其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和有待提升的空间，因而有必要对这种形成中的、待完善的
制度结构展开进一步的学理分析和学术思考。

三、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碎片化

如上所述，当前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以 ＵＮＦＣＣＣ、京都机制和 《巴黎协定》为主导，并
与其他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相并存。这种制度结构的一大突出特点在于碎片化①，至
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碎片化与群体化。由于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集体行动难题时，似乎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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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碎片化的界定，参见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　Ｆｒ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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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 “自主”选择，且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制度设计方面，总是嵌入
国别／区域利益考量，且彼此间相互交叠，使得最终初步成型的全球气候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利益碎
片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欧盟历来秉持强制减排立场，得到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
ＢＡ）和小岛国家联盟 （ＡＯＳＩＳ）的支持，进而主张采取有约束力的国内行动［１３］。美国表面上支持
全球气候谈判有关减缓与适应的主张，但实际行动明显迟缓，尤其抵触适应资金投入，尽管 《巴黎
协定》带有明显的迁就美国之色彩，但特朗普胜选总统以来一再挑衅并最终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无疑从反面证实了全球气候政治互动中的利益碎片化［１４］。事实上，自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开启以来，利
益碎片化几近同步，构成全球气候政治发展难以逾越的新旧障碍。利益碎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在主权民族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气候政治互动的同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伞形国家①、欧
盟、“Ｇ７７＋中国”、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群体 （ＬＭＤＣｓ）②、基础四国、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③、
小岛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非洲国家联盟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ｕｐ）、最不发达国家 （ＬＤＧｓ）、欧
佩克 （ＯＰＥＣ）等，且这些群体之间利益交错，其中不少成员国穿梭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相互
之间还可能产生重叠［１５］。换言之，全球气候政治的利益群体化也可以看作是全球气候政治碎片化
情境的某种现实还原。
利益碎片化及其催生的群体化现象，根源可能在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构和全球气候机制本身的

负外部性。一方面，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构往往与后冷战时代以来的 “霸权之后”忧思紧密相关，意
在将美国霸权式微与全球经济政治失序相挂钩———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０９年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的接连冲击下，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疲于应对，因之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如环境治理领域实
施必要的战略收缩［１６］；在并不久远的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美国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７年先后两次退出全
球气候政治协议 （《京都议定书》和 《巴黎协定》），其所留下的全球权力真空与全球经济转型需求
也给全球环境 （气候）治理中的地区协调、制度安排、公共利益／优先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另一
方面，全球气候机制本身的负外部性。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导致了应对方案或路径的碎片化———
对气候变化起因和影响可能存在认知分歧，因之单一制度难以解决问题，开始去中心化并呼吁 “自
下而上”的应对方案，“国际层次的治理，意味着多边机制之间的重叠”［１７］（Ｐ４）。换言之，气候变化
的复杂性带来的压力，引发国家间、区域间、地区间利益的进一步分化，而这可能反过来冲击等级
制的组织结构并迈向某种新的网格化的组织方式。于是，越来越多 “灵活的”治理方式 （如公私合
作关系）兴起，而气候机制内外路径的多样化也显然可能加剧气候政治制度结构的碎片化。
第二，联合国气候机制的碎片化。早在２００７年的巴厘岛气候大会和２００９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期间，一些特设工作组、联系小组和非正式谈判活动频繁。尤其是在哥本哈根大会最终未能达成
具有约束力的综合协议后，联合国气候机制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谈判旨在包含一系
列较为松散而非整合的协议，以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 “次优解”；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在联合国气候机制之外，就相关议题形成临时合作关系、共享信息和实践经
验，如 “通过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来减排”。显然，在联合国气候机制内 （甚至游离于该机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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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伞形国家的界定，参见赵斌：《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又称“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群体”（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该群体突现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由

１３３个发展中国家组成，被视作“Ｇ７７＋中国”的坚强堡垒。参见“Ｎｅｗ　ｂｌｏｃ　ｏｆ‘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ｅｅｔ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ｈ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ａｌｋｓ”，２０１２－１０－２５，ｈｔｔｐ：／／ｈｓｕ．ｍｅ／２０１２／１０／ｎｅｗ－ｂｌｏｃ－ｏｆ－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ｅｅｔ－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ｄｏｈａ－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ａｌｋｓ／，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

起源于２００１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四国”，由巴西（Ｂｒａｚｉｌ）、俄罗斯（Ｒｕｓｓｉａ）、印度（Ｉｎｄｉａ）、中国（Ｃｈｉｎａ）的国名英
文首字母组成，起初简写为ＢＲＩＣ或ＢＲＩＣｓ，２０１０年由于南非（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的加入，ＢＲＩＣｓ由此改写为ＢＲＩＣＳ，即金砖五国。



找寻气候政治互动的所谓 “创新”安排，有可能使得宏观层面、整体的联合国气候机制的发展本身
更为碎片化，这也可以部分解释联合国气候机制完善进路的举步维艰。
第三，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重叠之碎片化。新世纪初，诸如碳信息披露工程 （ＣＤＰ）、气候风

险投资者网络 （ＩＮＣＲ）等与气候治理相关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或私营制度相继建立。小布什政府执
政的美国在退出 《京都议定书》之后，也组建起了一系列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例如，２００３年的
碳固存领导者论坛 （ＣＳＬＦ）和氢经济国际伙伴计划 （ＩＰＨＥ）、２００４年的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
（ＭＭＰ）、２００６年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 （ＡＰＰ）等论坛或伙伴计划均由美国发起，并在

２００７年组织了 “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这些多边论坛气候协商路径也一度为后来
的奥巴马政府所沿袭。可见，即使游离于全球气候政治制度之外，美国并未放弃争夺全球气候治理
的话语权，相反，其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议，力争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影响力。以亚
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为例，与其说在国际层次为 《京都议定书》提供了互补机制，不如说直
接生成了某种新的竞争者———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其规范与京都机制相悖，因为这种伙
伴计划既不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又几乎不涉及任何减排目标，并且也不明确该计划与其
他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１８］。这些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的重叠是全球气候制度碎片化的一大真实写
照，而且从主要发达国家创设这些多边论坛的初衷和动机来看，也可能弱化全球气候制度的权威
性，加剧了全球气候制度的碎片化。
第四，气候与其他国际环境制度重叠之碎片化。尽管其他国际环境制度 （如旨在保护臭氧层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同样以保卫人类共同的环境为总目标，但与联合国气候机制之间的关系仍可能
存在相互矛盾，从而导致新的气候制度碎片化。一方面，当气候议题与其他环境议题相互重叠，而
对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缺乏必要的合法性管控时，新的碎片化制度真空就有可能显现；另一方面，
应当承认联合国气候机制本身其实也已经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并不相互冲突的其他环境议题，如涉
及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空气污染、臭氧层损耗、海洋与湿地保护等问题的应对，可以说与气候变
化之间存在相互协同①。这些不同的国际环境机制之间又相应产生了多种合作实践形式，如相互以
观察员身份参与对话、建立联合联络小组，以促进合作与信息交流［１９］。事实上，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和联合国环境署 （ＵＮＥＰ）之间就存在长期合作，在气候机制协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而且还通过ＩＰＣＣ进一步塑造气候机制。
第五，气候与其他非环境国际制度重叠之碎片化。从自然科学和技术角度来看，气候变化自身

可能会与其他非环境议题相重叠，于是，诸如世界银行 （ＷＢ）、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国际海事
组织 （ＩＭＯ）、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国际组织在进一步完善自身制度或创设新规则时也不得不
考虑气候议题。在此过程中，非环境国际制度与气候机制相互重叠，也可能导致新的碎片化现象。
仅以 ＷＴＯ为例，真正实现自由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和谐，自然是一种相当理想的发展愿景，
因而所谓 “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的呼声从未消停，希冀实现 ＷＴＯ与环境机制目标之间的整合，或
气候机制的目标实现［２０］（Ｐ１２０－１２４）。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贸易与气候议题之间也有可能被
拉大。制度碎片化的一种直观反映，如关税或边境税、行业标准、技术规则、政府采购业务等，也
可能沦为 “碳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引发国家间新的贸易竞争、冲突和分歧［２１］。当然，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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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讨论参见：Ｇ．Ｋｒｉｓｔｉｎ　Ｒｏｓｅｎｄ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ｌｏｂ－
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７，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９９；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ＣＡＯ，ＩＭＯ，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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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如 ＷＴＯ法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也一再提醒我们，应当对采取与贸
易相关的所谓气候保护措施保持必要的警惕，以防止规则间不必要的冲突甚至规则本身的崩溃［２２］。
此外，一些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也较引人注目，例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ＩＢＳＡ论坛等。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大国 （如基础四国）自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大会以后突现
为全球气候政治当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群体，由于其成员国多半与金砖国家重叠，于是金砖国家平台
也开始频繁更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程设置。近年来，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均发表与气候治理
相关的共同宣言，一再重申ＵＮＦＣＣＣ原则，尤其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Ｇ２０平台这一国际经
济合作机制，则为新兴大国同传统发达国家群体之间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外寻求某种气候协商提
供了可能。至于ＩＢＳＡ论坛，其初衷虽是为印度、巴西、南非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而创设，以反
映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但从２００７年起，气候变化也成为该对话论坛上具有优先性的
国际议题，并为推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气候政治互动提供了有利平台［２３］。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碎片化的全球气候政治制度结构同样构成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的 “深水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由于自身同时存在诸如减贫、发展、人口膨胀、快速工业化带
来的负效应等一系列现实难题，因而各自所贡献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恐怕亦难以完全跳出已有的治
理模式，特别是作为气候治理先行者的发达国家所进行的路径规划以及当前呈现碎片化的全球气候
制度架构。不过，从实践层面观察，与新兴大国增长中的综合实力几近同步，中国、印度、巴西和
南非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广阔的上升空间：一方面，利用发达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
自顾不暇、在气候治理领域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新兴大国可能打开 “机会之窗”，合
理利用现有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更主动地参与新规则制定，从而有效推动全球气候政治
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另一方面，新兴大国还可能充当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气候政
治协调互动之桥梁架构者，毕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同样需要国际形象的护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人民谋福利，从而占领全球气候政治博弈的道德制高点、捍卫全球气候政治公正、努力实现全球发
展可持续，也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进程赢得宝贵的战略空间［２４］。
综上，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碎片化表现为多个层面，且这些层面由于议题关涉甚广和系统效应

的复杂性，还可能进一步裂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从利益与群体、联合国气候机制本身，还是从
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气候与其他环境议题、气候与其他非环境议题等角度进行诠释，其中的碎片
化情境事实上既包含机遇，更蕴藏挑战。何况，碎片化本身也并非是从不间断的连续过程。不妨以
《巴黎协定》为例，其主要的进步意义在于为迈向２０２０或曰 “后京都时代”提供了某种涵盖几乎所
有经济体和排放大国在内的共有平台，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恐怕也在于这种联合国层次的新的机制复
合体，或许其效力自然强于２００９年的 《哥本哈根协议》，但其机制化程度似乎比 《京都议定书》更
弱———既然 “自上而下”机制化甚或约束力更强的京都机制都难以达成全球温控目标，那么 “自下
而上”、强调 “自主贡献”的 《巴黎协定》的落实及其发展前景恐怕也难言乐观［２５］。因此，全球气
候治理离不开制度建构，而对其中难以避免的碎片化叙事，有必要辩证分析、审慎应对。

四、结　语

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主体之间的广泛互动形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即以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 《巴黎协定》为主导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辅之以非正式国
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反映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复杂性［２６］（Ｐ２６－３０）。
与其说碎片化是全球气候政治变化发展的某种 “规律”运动，不如说是全球气候政治进路部分

回归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之现实情境。诚然，由于复杂系统效应，似乎很难在时间点上清晰地为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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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进行简单划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进而思考如何在
碎片化情境下调整中国的气候外交战略。
不论是 “自上而下”的ＵＮＦＣＣＣ和京都机制，还是 “自下而上”的巴黎机制，都难以有效协

调各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而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难题与未来风险，客观上又需要各国建
立起共有的治理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大国示范作用仍然极其关键，以避免气候治理的负面效应［２７］。
同时，英国退欧、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等全球政治新变化昭示着全球气候治理 “３．０时代”的到
来，给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但仍应保持战略定力，谨防新的 “中国责任论”陷阱，避免因成
本强加而引发战略透支［２８］。只有充分认识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治理变迁，才能有助于中国审时度势，
更有效地发挥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引导作用［２９］。中国 “抱团打拼”而非 “单打独斗”参与全
球气候政治的一大利好形势还在于，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正在重塑全
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架构，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上升空间［３０］。在２０１５年巴黎气候大会和

２０１６年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之后，纵然相关全球气候政治协议的实践落实势必引来更多关注，但增
强基础四国这一平台，乃至拓展金砖国家之间的气候政治经济协调、协作与合作，强化主要新兴大
国形成中的集体身份认同，应为重中之重［３１］。否则，架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气候政治对话
桥梁、自主贡献乃至推进更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气候政治制度等努力仍可能事倍功半。对于巴西、
南非、印度和中国等主要新兴大国而言，当前仍面临工业化时代的各种挑战，“抱团打拼”应对全
球气候政治集体行动难题，不失为一种有的放矢、有所侧重的国际政治方略。诚如党的十九大报告
深刻指出的，尽管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但 “没有哪
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而中
国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同
时，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３２］（Ｐ５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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